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鳳山運動公園(沙灘排球場)借用申請表□ 與市政府(運動發展局)共同主辦   □與本會合(協)辦
申請單位

活動名稱

聯絡人




開立發票
· 二聯式統一發票
· 三聯式統一發票
（買受人:	統一編號:	）
· 收據（限於校內單位）
室內電話



行動電話



e-mail



使用
時間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(星期 )至   年   月   日 (星期 )
時間：   時    分    至    時    分
場佈
時間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(星期 )至   年   月   日 (星期 )
時間：   時    分    至    時    分
撤場
時間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(星期 )至   年   月   日 (星期 )
時間：   時    分    至    時    分
預計人數

其他(特殊)需求

活動性質
□售票   □ 非售票
活動種類
□體育   □ 藝文   □集會   □ 其他:______
收費標準
時段
上午 08:10~12:10
中午 12:20~14:10
下午 14:20~18:20
晚上 18:30~22:00
場地使用費
□ 800元/場    面
□ 800元/場    面
□ 800元/場    面
□ 800元/場    面
水電費
□ 200元/場    面
□ 200元/場    面
□ 200元/場    面
□ 200元/場    面
照明用電費
□1,000元/場  面
□1,000元/場  面
□1,000元/場  面
□1,000元/場  面
工作費(管理員)
 一天1,500元，由租借單位製作應領清冊簽領。
合計新臺幣

於使用前十日預繳該場地費總額50％之訂金，始具申請效力（逾期視同放棄）。餘尾款需於使用前14天繳清，未付清者視同放棄，所繳訂金概不退還，匯款方式以臨櫃或跨行轉帳繳費匯款帳號如下：
一、預開收據(限校內單位,請來電洽詢)
二、匯    款： 戶名：中華民國排球協會
                      銀行：合作金庫 大安分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：0760717-306982
※匯款後請傳真或E-mail匯款單，並請加註「場地借用日期」、開立收據之「抬頭、統一編號、公司地址」「收件人及收件地址」，以利後續作業。 FAX：02-2778-6209  Email：ctvba@hotmail.com
※收據開立完成後將掛號寄出，若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黃先生 02-8771-1438分機13
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鳳山運動公園(沙灘排球場)借用 申請切結書
本人保證本次借用場地，謹遵守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場地借用、收費管理辦法，如有違犯，除願補足應繳場地費用外，並依公共場地借用、收費管理辦法規定處罰。
具結人（簽名）：
中華民國	年	月	日
理事長
秘書長
承辦人





申請日期:	年	月	日
